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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2015-018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5年2月12日收到赛宝认证中心发来的《证明》，证明公司

已于2015年1月5日至7日按GJB9001B-2009标准通过了该中

心的现场审核，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的有关后续事宜正按程

序办理中。

上述 《证明》 的获得， 表明公司管理体系已符合

GJB9001B-2009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的审核标准及相关要

求。

目前相关认证证书尚未取得，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2015

—

009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2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2月11日（星期三）至2015年2月12日（星期四），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2月12日上午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2月11日下午15:

00至2015年2月1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327国道58号公司总部大楼109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张秀文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代表股

份342,866,8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33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代表股份342,866,8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33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补董事候选人名单的议案》，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增补吴汝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342,866,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3,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表决结果：当选。

2、增补唐国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342,866,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3,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顾峰律师、项瑾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

则》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

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067

证券简称：冠城大通 编号：临

2015-010

转债代码：

110028

转债简称：冠城转债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华事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华事达” 或 “乙

方” ）以人民币17937.5万元价格受让自然人史毓行（以下简称“甲方” ）持有的南京万盛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万盛”或“目标公司” ）20%股权。交易完成后，福建华事达

将持有南京万盛100%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一）2015年2月12日，福建华事达与自然人史毓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福建华事

达以人民币17937.5万元价格受让史毓行持有的南京万盛20%股权。交易完成后，福建华事

达将持有南京万盛100%股权。

（二）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华事达受让史毓行持有的南京万盛20%股权的议案》。

（三）本次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

二、 交易双方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确认

其具有签署与履行协议所需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且直至协议履行完成日仍将持续具

有充分履行其在协议项下各项义务的能力。

（一）交易对方情况

1、姓名：史毓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59号X幢X室?；

最近三年职业：任职南京万盛副董事长。

2、除共同投资南京万盛并担任南京万盛副董事长外，史毓行与本公司及福建华事达之

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二）福建华事达情况

名称：福建华事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五一中路32号元洪大厦25层A、B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黎曦；

注册资本：贰亿圆整；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有房产租赁。

福建华事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南京万盛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龙华西路科创园1号楼98室；

法定代表人：韩孝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租赁及售后服务；室内装饰设计、施工；建筑机械

设备租赁；商品房销售代理、策划及信息咨询服务。

南京万盛成立于1997年11月。 本次交易前，福建华事达持有南京万盛80%的股权，自

然人史毓行持有南京万盛20%的股权。

（二）南京万盛目前正在开发冠城大通蓝郡项目，项目占地60.74万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住宅、商业。 冠城大通蓝郡分为A、B、C、D四个组团，其中A组团又分为A1和A2两个部

分。截至2014年末，A组团A2部分大部分已销售完成；A组团A1部分已取得预售许可证，住

宅部分已完成大部分销售，商业及车位目前尚未开始销售； B组团正在进行开发建设，其

中部分楼栋已经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处于正常销售状态；C、D组团正陆续开工建设。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2015

年

1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1,634.21 189,113.43

资产净额

11,840.50 12,049.95

2015

年

1

月

2014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0 129. 00

净利润

-209.45 -1,654.86

注：上述2014年12月31日及2014年1-12月数据已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出具

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3057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南京万盛置

业有限公司资产账面值为189,113.43万元，负债账面值为177,063.49万元，所有者权益账

面值为12,049.95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79,038.22万元，增值额为66,988.27万元，

增值率为555.92%。 增值主要原因为存货评估增值，存货账面价值只包括项目成本，而评估

价值是市场公允价值，对已投入成本应体现的合理的开发利润进行体现，故形成评估增值。

2、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被评估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79,619.77万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79,038.22万元，两者相

差581.56万元，差异率0.74%。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企业资产负债

表为基础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受企业资产重置成本、成新状况、资产质量等影响较大，而

收益法评估主要从企业未来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净现金流角度反映企业价值，受企业未来盈

利能力、经营风险的影响较大，不同的影响因素导致了不同的评估结果。通过分析两种方法

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价值内涵，评估机构认为收益法从预测企业未来收益的角度反映企业

价值，相对于资产基础法，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准确反映被评估企业未来的经营收益及

风险，因此本次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

公司董事会认为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的评估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评估方

法、评估假设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评估程序合理，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专业能

力、独立性及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3、本次交易价格参照南京万盛的净资产评估值并由双方协商确定。根据审计及评估结

果，综合公司对冠城大通蓝郡项目开发未来判断及预期等因素，本次交易价格在该部分股

权评估价值的基础上适当溢价。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及转让价格

1、甲方同意将持有的目标公司20%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

2、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3057号评估

报告书，目标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79,038.22万元。

甲、乙双方同意参照目标公司净资产评估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格

为人民币17937.5万元。

乙方同意以人民币17937.5万元受让甲方持有的目标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价格包括目

标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的滚存利润，不论发生何种情形，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均不再作任

何调整。

3、甲方同意由乙方代扣代缴甲方转让所得税费3187.5万元，乙方在按合同约定支付股

权转让款时依据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相应金额和支付时间分两期扣除上述税费3187.5

万元。

（二）付款方式、期限

经双方协商，乙方同意分两期支付股权转让款：

第一期：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在2015年2月15日之前向甲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人

民币12000万元整；

第二期： 目标公司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后，乙

方应在2015年6月30日之前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937.5万元整。

（三）过渡期安排

目标公司从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起至目标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期

间的所产生的损益由乙方承担或享有，与甲方无关。

（四）甲方、乙方保证及承诺

1、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目标公司股权在法律上是真实和完整的，甲方拥有完

全、有效的处分权，目标股权上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产权上设置质

押、或任何影响产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应由甲方

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2、甲方承诺，在乙方实际控制目标公司前存在的任何未披露债务、对外担保、未决诉

讼、侵权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及其控股公司无关；在本协议

履行完之前若有发生前述债务并由目标公司代偿的，受让方有权在应付给甲方的第二期股

权转让款中直接扣减相应款项并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目标公司。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福建华事达持有南京万盛100%股权，相应增加公司权益

土地储备，更有利于公司对募投项目的开发管理，符合公司房地产业务发展战略。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593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05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5年2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在

有效期内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含在有效期内新成立的100%控股子公司）新增提供总额不超过110,000

万元（折合人民币）的金融机构融资（实际用款余额，含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保证担保。 为提

高经营决策效率，实现高效筹措资金，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含在有效期内

新成立的100%控股子公司）新增提供总额不超过110,000万元保证担保可分次申请；2、授权董事长在

上述额度内，根据控股子公司（含在有效期内新成立的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确定具体

担保金额，并签署相关各项相关文件；3、有效期自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15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厦门新长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7年2月24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北工业区

法人代表：吴志良

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从事建筑钢结构工程系统设计、制造、安装及服务；彩色钢板、钢构件、电动卷门等配套产

品制造及服务；承包境外钢结构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上车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上香港” ）分

别持有其75%、25%的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净资产29,161.91万元，总资产81,388.22万元，资产负债率64.17%，2014年

实现营业收入66,347.27万元、净利润3,585.64万元。

2、 厦门日上钢圈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7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同辉路888号

法人代表：吴丽珠

注册资本：1,420万美元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农工车的钢制车轮、铝制车轮、模具、夹具、盘式制动器总成及其他汽车关键零

部件的研发、制造与服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上香港分别持有其51.04%、48.96%的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净资产12,523.97万元，总资产18,437.40万元，资产负债率34.38%，2014年

实现营业收入16,354.87万元、净利润-424.76万元。

3、 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2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二环南路199号

法人代表：吴志良

注册资本：1,160万美元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用钢圈、铝圈、模具、盘式制动器总成及其相关零部件的制造。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上香港分别持有其75%、25%的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净资产27,729.83万元，总资产35,433.90万元，资产负债率21.74%，2014年

实现营业收入51,477.55万元、净利润499.88万元。

4、 四川日上金属工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0年4月26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工业园

法人代表：吴子文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汽车轮圈，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零售汽车零部件，销售建筑材料；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制造

建筑钢结构工程系统，制造彩色钢板、钢构件、电动卷门等配套产品。（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商品技术除外）。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净资产42,426.18万元，总资产51,449.86万元，资产负债率17.54%，2014年

实现营业收入32,201.12万元、净利润267.21万元。

5、 新长诚（漳州）重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1年3月22日

注册地址：华安经济开发区九龙工业园

法人代表：吴志良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钢结构（特种设备除外）、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法律法规未规定许可的，均可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净资产10,752.31万元，总资产48,748.09万元，资产负债率77.94%，2014年

实现营业收入15,486.08万元、净利润-78.18万元。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担保金额：110,000万元人民币

四、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银行贷款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目前经营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

为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且控股子公司资产质量优良，经营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为其提供担保的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含在有效期内新成立的100%控股子公

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10,000万元的金融机构融资（实际用款余额，含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

保证担保，可分次申请，并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根据控股子公司（含在有效期内新成立的100%控

股子公司）实际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确定具体担保金额，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银行贷款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目前经营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 为其日常生

产经营所需。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

提供担保。 公司所有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控股子公司无任何对外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其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合

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含在有效期内新成立的100%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连带责任担保。

六、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5年2月6日， 公司所有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任何对外担

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74,000万元，实际使用

44，962万元。 本次公司在有效期内拟为控股子公司（含在有效期内新成立的100%控股子公司）新

增提供总额不超过110,000万元的金融机构融资（实际用款余额，含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保

证担保，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121,702.40万元的90.38%。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593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16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5年2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5-005）》。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填写的日上金属单体公司净资产、营业利

润、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因数据公式链接错误，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未对信用证券账户进行排

名，现就《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中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情况，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内容予

以更正。 更正事项对2014年年度报告财务信息没有影响。 本次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

歉意。 更正内容如下：

一、《2014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六、投资状况分析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更正前

单位：元

公司名

称

公司

类型

所

处

行

业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

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

润

净利润

厦门

新长诚

子公

司

制

造

业

钢结构设

计

、

制造

、

安装服务

等

2000

813,882,

214.83

291,619,

104.42

663,472,

737.29

40,149,

824.62

35,856,

349.94

日上

钢圈

子公

司

制

造

业

钢制车轮

的研发

、

生

产

、

销售

1420

184,374,

001.19

120,992,

095.95

163,548,

734.47

-4,323,

570.22

-4,247,

633.14

日上

金属

子公

司

制

造

业

钢材卷板

的剪切加

工

、

钢圈

1160

354,339,

023.86

276,918,

829.05

514,775,

540.11

5,598,

370.50

4,619,

346.32

四川

日上

子公

司

制

造

业

汽车钢圈

、

钢结构等

金属制品

2

亿元

514,498,

636.76

424,261,

823.79

322,011,

182.91

2,235,

124.16

2,672,

143.35

新长诚

重工

子公

司

制

造

业

钢结构设

计

、

制造

、

安装服务

等

1

亿元

487,480,

883.52

107,523,

123.16

154,860,

846.27

-1,017,

692.41

-781,

784.18

更正后：

单位：元

公司名

称

公司

类型

所处

行业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

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

润

净利润

厦门

新长诚

子公

司

制造

业

钢结构设

计

、

制造

、

安装服务

等

2000

813,882,

214.83

291,619,

104.42

663,472,

737.29

40,149,

824.62

35,856,

349.94

日上

钢圈

子公

司

制造

业

钢制车轮

的研发

、

生产

、

销

售

1420

184,374,

001.19

120,992,

095.95

163,548,

734.47

-4,323,

570.22

-4,247,

633.14

日上

金属

子公

司

制造

业

钢材卷板

的剪切加

工

、

钢圈

1160

354,339,

023.86

277,298,

328.08

514,775,

540.11

6,292,

193.64

4,998,

845.35

四川

日上

子公

司

制造

业

汽车钢

圈

、

钢结

构等金属

制品

2

亿元

514,498,

636.76

424,261,

823.79

322,011,

182.91

2,235,

124.16

2,672,

143.35

新长诚

重工

子公

司

制造

业

钢结构设

计

、

制造

、

安装服务

等

1

亿元

487,480,

883.52

107,523,

123.16

154,860,

846.27

-1,017,

692.41

-781,

784.18

二、《2014年年度报告》中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二、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1、公司股东

数量及持股情况”

更正前：

单位：股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吴丽珠

27,472,200

人民币普通

股

吴子文

24,481,950

人民币普通

股

吴伟洋

4,996,900

人民币普通

股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鑫泉一号

新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

3,034,925

人民币普通

股

康月凤

2,551,263

人民币普通

股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祥瑞

1

期

新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442,500

人民币普通

股

吴志良

2,375,000

人民币普通

股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三十四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54,300

人民币普通

股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76,744

人民币普通

股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七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76,246

人民币普通

股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

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

吴伟洋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吴子文

、

吴丽珠

之子

。

2

、

其余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更正后：

单位：股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吴丽珠

27,472,200

人民币普通

股

吴子文

24,481,950

人民币普通

股

吴伟洋

4,996,900

人民币普通

股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鑫泉一号

新型结构 化 证券 投资 集合 资金 信

托

3,034,925

人民币普通

股

康月凤

2,551,263

人民币普通

股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祥瑞

1

期

新型结构化 证 券投 资集 合资 金信

托计划

2,442,500

人民币普通

股

吴志良

2,375,000

人民币普通

股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三十四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54,300

人民币普通

股

陈俊谦

1,418,800

人民币普通

股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76,744

人民币普通

股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

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

吴伟洋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吴子文

、

吴丽珠

之子

。

2

、

其余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三、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15-005）

更正前：

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2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二环南路199号

法人代表：吴志良

注册资本：1,160万美元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用钢圈、铝圈、模具、盘式制动器总成及其相关零部件的制造。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上香港分别持有其75%、25%的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净资产27,691.88万元，总资产35,433.90万元，资产负债率21.85%，2014年

实现营业收入51,477.55万元、净利润461.93万元。

更正后：

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2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二环南路199号

法人代表：吴志良

注册资本：1,160万美元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用钢圈、铝圈、模具、盘式制动器总成及其相关零部件的制造。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上香港分别持有其75%、25%的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净资产27,729.83万元，总资产35,433.90万元，资产负债率21.74%，2014年

实现营业收入51,477.55万元、净利润499.88万元。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中其他内容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加

强学习，避免出现类似情形。 更正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2015-005）》将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查询。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530

、

200530

证券简称：大冷股份、大冷

B

公告编号：

2015-011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等情形，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

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15年2月12日（星期四）下午2:30。

网络投票：2015年2月11日-2015年2月12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2月12日上午

9:30-11:30，下午1:00-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2月11

日下午3:00�至2015年2月12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时间：2015年2月5日至2015年2月11日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八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纪志坚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2015年1月23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 关于

召开本次会议的提示性公告刊登于2015年2月6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9人，所持表决权119,705,60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350,014,975股的34.20%。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所持表决权115,030,66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350,014,975股的32.8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3人， 所持表决权4,674,94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50,014,975股的1.34%。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4人，所持表决权81,498,654股，占公司A股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5,014,975股的34.6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所持表决权76,869,723股，占公司A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5,014,975股的32.7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1人， 所持表决权4,628,931

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5,014,975股的1.97%。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所持表决权38,206,953股，占公司B股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5,000,000股的33.22%。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所持表决权38,160,941股，占公司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5,000,000股的33.1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 所持表决权46,012股，占

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5,000,000股的0.04%。

4、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情况。

5、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

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股东徐郡饶女士持有公司A股3,900股, 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为关联股东，在投票表决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1.1�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307,507 99.6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201,353 99.99% 5,60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50,324 94.9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99,853 99.83% 5,600 0

1.2�限制性股票的来源、数量和分配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307,507 99.6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201,353 99.99% 5,60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50,324 94.9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99,853 99.83% 5,600 0

1.3�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期和禁售期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307,507 99.6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201,353 99.99% 5,60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50,324 94.9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99,853 99.83% 5,600 0

1.4�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307,507 99.6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201,353 99.99% 5,60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50,324 94.9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99,853 99.83% 5,600 0

1.5�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307,507 99.6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201,353 99.99% 5,60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50,324 94.9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99,853 99.83% 5,600 0

1.6�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307,507 99.6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201,353 99.99% 5,60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50,324 94.9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99,853 99.83% 5,600 0

1.7�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307,507 99.6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201,353 99.99% 5,60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50,324 94.9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99,853 99.83% 5,600 0

1.8�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授予及解锁程序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307,507 99.6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201,353 99.99% 5,60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50,324 94.9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99,853 99.83% 5,600 0

1.9�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307,507 99.6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201,353 99.99% 5,60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50,324 94.9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99,853 99.83% 5,600 0

1.10�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307,507 99.6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201,353 99.99% 5,60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50,324 94.9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99,853 99.83% 5,600 0

1.11�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307,507 99.6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201,353 99.99% 5,60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50,324 94.97% 394,200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99,853 99.83% 5,600 0

（2）《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公司股东徐郡饶女士持有公司A股3,900股, 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为关联股东，在投票表决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267,095 99.64% 434,612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160,941 99.88% 46,012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09,912 94.46% 434,612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59,441 98.56% 46,012 0

（3）关于提请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股东徐郡饶女士持有公司A股3,900股, 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为关联股东，在投票表决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119,701,707 119,267,095 99.64% 434,612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81,494,754 81,106,154 99.5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8,206,953 38,160,941 99.88% 46,012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7,844,524 7,409,912 94.46% 434,612 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4,639,071 4,250,471 91.62% 388,600 0

B

股非关联股东

3,205,453 3,159,441 98.56% 46,012 0

（4）选举戴大双为公司独立董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9,705,607 119,270,995 99.64% 434,612 0

其中

：

A

股股东

81,498,654 81,110,054 99.52% 388,600 0

B

股股东

38,206,953 38,160,941 99.88% 46,012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7,848,424 7,413,812 94.46% 434,612 0

其中

：

A

股股东

4,642,971 4,254,371 91.63% 388,600 0

B

股股东

3,205,453 3,159,441 98.56% 46,012 0

（5）选举刘继伟为公司独立董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9,705,607 119,270,995 99.64% 434,612 0

其中

：

A

股股东

81,498,654 81,110,054 99.52% 388,600 0

B

股股东

38,206,953 38,160,941 99.88% 46,012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7,848,424 7,413,812 94.46% 434,612 0

其中

：

A

股股东

4,642,971 4,254,371 91.63% 388,600 0

B

股股东

3,205,453 3,159,441 98.56% 46,012 0

此外，监事会在股东大会上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情况予以了说明。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2015年1月23日分别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包敬欣、马男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3日

更正公告

因《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的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数据有误，因

此补发更正公告，更正后的回拨后网上定价发行

的中签率为1.1370958572%。 超额认购倍数为

87.94333倍。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2月12日


